
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证

申 请 表

单位名称 上海顺安防火阻燃工程有限公司 （公章）

填表时间 2021 年 2 月 26 日



说 明

1．本申请表为申请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证（以

下简称“许可证”）、申请许可证许可事项变更或者许可证

有效期延续时使用。

2.申请许可证，是指申请人向许可机关申请取得许可

证。申请人可同时申请承装、承修、承试三个类别中的一项

或者多项。

3.许可证许可事项变更，是指已取得许可证的申请人，

向许可机关申请变更许可证类别或者许可证等级。申请人可

同时申请变更承装、承修、承试三个类别中的一项或者多项

类别、等级。

4.许可证延续，是指申请人已取得的许可证的有效期届

满三十日之前，向许可机关申请许可证有效期延续。

5．申请人应具有法人资格，不具备法人资格的单位应

按照隶属关系由其上级法人单位提出申请。

6．申请人填写电子格式申请表，文字内容的填写字型

为小四号、仿宋_GB2312 字体。除特殊要求外，有关数字内

容一律用阿拉伯数字填写。申请表中带有“□”的项目，申

请人只需在与自身情况相符的选项前的“□”内划“√”即

可。申请表中如某些栏目无需填写，在该栏目空白处划“/”。

在填写格式文本时，如内容较多请按格式要求自行附页。

7. 打印申请表及复印相关附件材料，所需用纸一律为



国际标准 A4 型，并达到完整、清晰，能正确显示所要反映

内容的程度。若复印不清晰，可用数码拍照。装订要求左排

竖装，装订边宽度不小于 25 毫米。附件材料每页右下方适

当位置均应加盖申请单位法人公章。



法定代表人声明

本人钱嘉骏身份证号码 310************018 郑重声明，本单

位此次填报的申请材料（包括《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证申

请表》及相关附件）内容是真实的，同样我在此所做声明也是真实

有效的。我知道提交虚假的声明与申请材料是严重的违法行为，此

次申请提供的申请材料如有虚假，本单位愿接受监管机构以及其它

有关部门依据《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证管理办法》以及其

他有关法律、法规给予的处罚。

法定代表人（签字）：

（公 章）

2012 年 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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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请单位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上海顺安防火阻燃工程有限公司

住 所
上海市崇明区长兴镇潘园公路 1800 号 3 号楼 61246 室(上

海泰和经济发展区)

单位类型 民营企业
社会统一

信用代码
91310115759594457B

通讯地址及邮编 上海徐汇区华发路 333 弄 21 号 102 室

净资产（万元） *** 总资产（万元） *** 净资产率 ***

联系人 钱嘉骏
联系电话

（手机）
18*******76

传 真 电子邮箱 13*******72@163.com

申请类型
☑新申请；□许可事项变更；□有效期延续

□合并后申请；□分立后申请

申请许可证的类别和等级

本单位申请 承装五级 承修五级 承试五级 承装（修、试）电力

设施许可证

法定代表人签名; （公 章）

2021 年 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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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安全生产组织和制度

（一）安全生产组织机构框架图

（二）安全生产管理及培训制度

为确保安全生产，使每位职工熟悉和自觉遵守安全生产中的各项规程，在施

工中自觉做到安全第一。根据本公司的实际情况特制定以下制度：

1、宣传贯彻党和国家关于安全生产的方针、政策、法令和规定。

2、认真制定并按照培训计划，对班组人员进行培训、考核并做好记录。

3、对新人员进行三级教育并建立三级教育卡，经安规考核合格持证上岗，并经

一定时间的师徒传帮带。

4、每月一次针对性地对安全工作存在的薄弱环节和安全生产好的方面进行小

结，每月不少于 4次安全学习，及时传达上级有关安全工作精神、安全快报等内

容。

5、每季进行一次安全技术培训，提高职工技能。

6、对特种作业人员及违章人员进行重点安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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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技术负责人基本情况表

姓名 钱育明
出生

年月
****** 学历 专科

身份

证号
310************018 专业 电力

从事承装（修、试）电力设施

活动管理工作起始时间及年限

2008 年 07 月 01 日

工作年限 12 年

专业技术职称 电气自动化

职称证书编号、发证

单位、发证时间

17B2Z0495,上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017 年 11 月 17

日

要

工

作

经

起止时间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证明人及联系电话

四、安全负责人基本情况表

姓名 魏绍连
出生

年月
****** 学历 高中

身份

证号
342************314 专业 高中

从事承装（修、试）电力设施

活动管理工作起始时间及年限

2008 年 11 月 08 日

工作年限 12 年

专业技术职称 工程师

职称证书编号、发证

单位、发证时间

Z20080295,安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2008 年 11 月 25

日

要

工

作

经

起止时间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证明人及联系电话

学
习

和
培

训
经

学习、培训

起止时间
学习、培训内容 培训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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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电力相关专业技术人员表

电力相关专业技术人员总数： 5
中级以上技术任职资格人数 5

（申请一级至三级许可证单位填写）

人 员 明 细

序

号
姓名 身份证号

入职

时间

电力相关专业职

称或任职资格

证书编号

（管理号）
发证单位

1
李小

青

310******

******427

2012年

01 月

01 日

电气自动化 18B220736 上海人社局

2
刘红

莲

350******

******141

2012年

01 月

01 日

电力系统及其自

动化

闽

Z109-22362

福建省人社

厅

3
胡英

斌

342******

******077

2012年

01 月

01 日

电气自动化 17B2Z0472 上海人社局

4
钱育

明

310******

******018

2012年

01 月

01 日

电气自动化 17B2Z0495 上海人社局

5
韦业

祥

320******

******018

2012年

01 月

01 日

电气自动化 17B2Z0593

上海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

障局

六、电力相关专业技能人员表

电力相关专业技能人员总数： 6 其中高压类电工人数： 4

人 员 明 细

序

号
姓名 身份证号

入职

时间

电力相关

专业技能

类别或技能

等级

证书编号（管理

号）及发证单位

1
韦业

祥

320**********

**018

2012 年

01 月 01

日

电工作业
高压电工作

业

320**********

**801

2
钱嘉

骏

310**********

**018

2012 年

01 月 01

日

电工作业
继电保护作

业

T310*********

***018

3 薛雁
310**********

**042

2012 年

01 月 01

日

电工作业
电气试验作

业

T310*********

***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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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王勇
310**********

**015

2012 年

01 月 01

日

电工作业
高压电工作

业

T310*********

***015

5
谭巧

林

500**********

**376

2012 年

01 月 01

日

电工作业
高压电工作

业

T500*********

***376

6 华勇
310**********

**717

2012 年

01 月 01

日

电工作业
高压电工作

业

T310*********

***717

七、规定年限内主要业绩情况表（一）

（申请一级至三级承装类许可证单位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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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规定年限内主要业绩情况表（二）

（申请一级至三级承修或承试类许可证单位填写）

九、申请表附件材料明细

序号
页数

（份数）
附件材料名称及说明 备注

附件一

1. 申请承装类的，提供规定年限内项目

中标通知书、项目合同（如有补充协议和

特定专用条款，需一并提供；如属于合同

通用条款可不提供）、竣工验收报告或相

关文件（需包含参与验收的单位及人员、

验收内容、结论、时间、验收参与方签字

盖章等信息）；

2. 申请承修、承试类的，提供项目合同

（如有补充协议和专用条款，需一并提

供）。

该项附件所列材料

由申请一级至三级

许可证单位，按所申

请类别自行提供。

附件二

1. 取得许可证单位合并的相关材料。包

括合并批准文件、各方签订的合并协议、

股东大会合并决议等材料；

2. 取得许可证单位分立的相关材料。主

要包括分立批准文件、分立前单位股东大

会分立决议等材料。

该项附件所列材料

由合并后或承继分

立前单位同类活动

业绩的申请单位自

行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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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证申请材料
填报说明

一、《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证申请表》填写说

明

（一）封面

1.编号：由许可受理机关填写。

2.单位名称：按法人营业执照或者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内

容填写全称，并加盖单位公章。

3.填表时间：按本表报送时间填写。

（二）法定代表人声明

按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上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码填写，并

请法定代表人在落款处签名，加盖单位公章。

（三）申请单位基本情况

1.单位名称、住所：应当与申请人的“法人营业执照”

或者“事业单位法人证书”上登记的内容一致。

2.单位类型：企业单位填写内容与其“法人营业执照”

中“企业类型”栏中载明内容一致，事业单位填写“事业单

位”。

3.通讯地址及邮编：填写单位经营常驻地的地址及邮

编，地址用全称或规范简称填写。

4.社会统一信用代码：与申请单位法人营业执照上载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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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代码一致。

5.净资产、总资产：按照申请单位最新期末财务报表中

相关数据填写。

6.净资产率：净资产所占总资产的比例。

7.联系电话（手机）、传真：填写申请单位经营常驻地

行政办公室电话号码、经办人手机号码和传真号码。

8.电子邮箱：按单位在互联网上注册的常用电子邮箱全

称填写。

9.申请类型的填写：

（1）办理申请许可证业务的单位为合并后的新设单位，

且合并前单位已取得许可证的，在“合并后申请”的“□”

内打“√”。

（2）办理申请许可证业务的单位为分立后的新设单位，

且分立前单位已取得许可证的，在“分立后申请”的“□”

内打“√”。

（3）办理申请许可证业务的单位不属于上述两种情况的，

在“申请”的“□”内打“√”。

（4）办理申请许可证延续业务的单位，在“延续”的“□”

内打“√”。

（5）办理申请许可证许可事项变更业务的单位，在“许

可事项变更”的“□”内打“√”。

10.申请许可证的类别和等级：填写申请办理许可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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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和等级，如“承装类一级”、“承修类四级”等。

（四）技术、安全负责人基本情况表

按照申请单位技术、安全负责人真实情况填写，其中“主

要工作经历”自从事电力相关管理工作开始，连续填写；相

片提供近期一寸免冠近照。

（五）电力相关专业技术人员表

按照申请单位相关人员真实情况填写。主要包括各类具

有初级以上电力相关专业技术资格的人员，以及取得高级技

师、技师技术等级的人员。

（六）电力相关专业技能人员表

按照申请单位相关人员真实情况填写，主要包括持有特

种作业操作证（电工）人员，以及取得由行政机关、行业协

会、电力企业等部门单位颁发的电力相关专业职业技能证书

的人员。

（注：“电力相关专业”一般包括电气工程及自动化、智

能电网信息工程、电气工程与智能控制、电缆工程；不包括

计算机类、电子信息类、热工类、动控类等其他非电专业。）

（七）规定年限内主要工程业绩表

1.申请一级至三级各类许可证的单位按照规定年限内

主要工程业绩的真实情况填写。

2.“项目名称”按相关承装（修、试）电力设施业务合

同中的名称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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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作业内容”主要包括：（1）输电线路（含各类电

源点送出线路）工程中的组塔（不含土建基础）、架线、相

关附件金具的安装、维修、试验活动；（2）变电（包括变

电站、换流站、升压站等）工程中的一次、二次电气设施的

安装、维修、试验活动；（3）供电（含配电、用户受电）

工程所涉及的组塔立杆（不含土建基础）、架线、变电设施

等的安装、维修、试验调试活动；（4）电缆接头、敷设、

主要附件设备的安装、维修、调试试验活动；（5）其他涉

及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活动。

4.“质量评定结果”，是指工程竣工后业主（建设方）

给予的质量评价意见。“安全状况”，是指工程在建设过程

中是否发生安全事故。





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告知承诺书

本企业就申请的资质许可事项，作出下列承诺：

（一）在资质和信用信息系统中录入的信息真实、准

确；

（二）已经知悉华东能源监管局告知的全部内容；

（三）本企业已符合华东能源监管局告知的许可条件，

妥善保存企业当前满足许可要求的相关材料，并自准予行

政许可决定作出之日起 30 日内提交，按照规定接受后续

核查；

（四）愿意承担虚假承诺所引发的相应法律责任；

（五）所作承诺是本企业的真实意思表示。

法定代表人签字：

（申请企业盖章）

2021 年 2 月 26 日



华东能源监管局关于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的

告知内容

一、许可依据

本行政许可事项的依据为：

1.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2. 《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证管理办法》（发

改委第 36 号令）

3. 《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关于印发<国家能源局在自由

贸易试验区开展“证照分离”改革全面覆盖试点实施方案>

的通知》（国能综通资质〔2019〕81 号）

4. 《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关于开展电力业务资质许可告

知承诺制试点相关工作的通知》（国能综通资质〔2020〕36

号）

二、许可条件

具备下列条件的企业，可以依法取得承装（修、试）电

力设施企业资质：

（一）具有法人资格；

（二）具有与申请的许可证类别和等级相适应的净资产，

其所占总资产比例不低于 15%；

（三）技术负责人、安全负责人具有与申请的许可证类



别和等级相适应的任职资格，且不能同时在其他单位任职，

安全负责人应专人专岗；

（四）具有与许可证类别和等级相适应的专业技术、技

能人员，各类人员均不得同时在其他单位任职；

（五）具有健全有效的安全生产组织和制度。

申请一级至三级许可证的，还应当具有与申请的许可证

类别和等级相适应的业绩。

许可证不同类别、不同等级的具体许可条件，应满足“一、

许可依据”中各文件要求。

三、应当提交的申请材料

1.《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申请表》（网上填报）；

2.《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告知承诺书》（上传

扫描件）。

四、告知承诺的办理程序

企业通过资质和信用信息系统按相关提示完成网上申

请。

华东能源监管局依据申请企业提交的《申请表》《告知

承诺书》受理企业的许可申请后，即时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

定，并颁发资质证书，同时将行政许可决定和企业承诺内容

向社会公布。



华东能源监管局在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后 6个月内对

通过告知承诺制方式取得许可的企业承诺内容是否属实进

行核查，以非现场核查和现场核查相结合方式实施。企业应

在华东能源监管局作出许可决定后的 30 日内，书面提交加

盖公章的满足许可要求和承诺事项的相关材料。

五、监督和法律责任

华东能源监管局发现申请企业实际情况与承诺内容不

符的，要求其在 20 个工作日内完成整改，逾期不整改或者

整改后仍不符合许可条件的，华东能源监管局依法撤销相关

许可决定；对故意隐瞒真实情况、提供虚假承诺办理有关事

项的，华东能源监管局按照《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

证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撤销许可，给予警告，处一万元以

上三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三年内不再受理其许可申

请；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被撤销行政许可的企

业其基于本次行政许可取得的利益不受保护，并承担因此引

发的相应法律责任。

六、诚信管理

华东能源监管局将企业落实承诺的情况作为重要的信

用信息，记入其诚信档案，对故意隐瞒真实情况、提供虚假

承诺办理有关事项的，按相关程序列入失信名单，对严重失

信企业依法依规实施联合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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